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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的扩容需求对耕地保护形成严峻挑战。与此同时，宅基地

使用效率低下与退出机制不完善使得土地供需矛盾不断加剧。因此，倡导闲置宅基地有序退出是

缓解该矛盾的重要路径之一。本文着眼于农民意愿，从农民异质化角度对宅基地退出中农民的补

偿偏好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在几种常见的补偿方式中，农民的偏好强度依次为住

房安置>补交社保>货币补偿>就业安置；这些偏好因为农民的异质化情况例如职业、家庭收入来

源以及宅基地（房宅）使用情况等因素的不同而呈现差异性特征。因此，有必要根据农民的现实

情况和意愿偏好设计精准化的补偿方案，从而在缓解城乡建设用地供需矛盾的同时兼顾宅基地退

出者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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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现代化进程往往伴随城市扩张和工业化发展，从过往经验来看，城市范围的不断扩张和各地蓬勃推进

的开发区建设必然不断蚕食农村土地、加剧人口和土地资源之间的紧张关系。在土地资源总量固定、耕地

保护红线不容突破的情况下，集约节约用地、提髙现有建设用地的使用效率成为当务之急。根据土地用途，

农村宅基地属于集体建设用地的一个重要类型，因此，也应当集约节约使用以提髙其使用效率。

在理论上，根据人地资源合理配置原则，随着农村人口大量进入城市，宅基地用地量也应随之减少，

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据统计，1996年〜2016年间，农村人口由 85085万人下降到 58973万人，下降比率

达到 30.68%，而宅基地面积却由 182.4亿平方米增加到 256.1亿平方米，增幅达到 40.4%。
①
而农村地区，

有大量房屋常年四门紧闭、鲜有人住，还有一部分则因“建新不拆旧”、“一户多宅”而荒废闲置。因此，

鼓励农民退出闲置宅基地，能够减少土地的闲置浪费、有效盘活农民手中的沉睡资源，同时，缓解建设用

地扩张的刚性需求与耕地保护严峻形势之间的紧张关系。基于此，近年来，各地政府纷纷积极尝试各种农

村宅基地退出形式，形成诸如天津“宅基地换房”、上海松江宅基地置换、浙江嘉兴“两分两换”、重庆

“地票交易”等一系列宅基地退出模式。引导符合条件的农民退出闲置宅基地，这是提高建设用地使用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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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和促进农村土地改革的有益探索，但在此过程中，农民“被上楼”、“被强制退出”、“野蛮强拆”等

现象时有发生，“政策实施效率和农户权益保障之间的矛盾”[1]逐渐涌现。这是因为，宅基地对于农村居

民而言不仅仅是“用以建造家庭住宅及其附属实施的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物权法》第十三章），它

“承载着生活居住、风险保障、归属承继、支持生产、情感寄托以及资本化等多重功能”，[2]“农民失去

宅基地的功能所产生的各种效用与所能获得的各种补偿或安置之间的比较结果，将成为农民是否选择退出

宅基地的决定因素。”[3]对此，学界认为，缺乏对农民意愿及其受偿偏好的充分考虑容易导致宅基地退出

过程中出现各种矛盾冲突[4]。因此，从主体意愿出发考察农民对宅基地退出各种补偿方式的选择偏好，并

以此为基础构建合理的宅基地退出补偿机制，不仅是农村土地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缓解农村社会矛盾的

必要之举。

二、研究假设、方法与变量描述

1.研究假设

关于宅基地退出问题，早期研究主要聚焦于是否应当限制或禁止其流转或交易以及宅基地实际流转中

存在的主要问题。近些年来，则有不少学者通过调查访谈从实证角度对农民的宅基地退出意愿及其影响因

素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对于成本和收益的权衡比较是农民是否愿意退出宅基地的决定性因素，而这种权

衡比较又受到农民及其家庭特征、政策认知、区位因素以及宅基地退出补偿情况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对

于宅基地退出补偿，也有部分学者进行了分析，如许恒周对山东省临清市农民的宅基地退出平均受偿意愿

进行测算，胡银根、张曼对武汉城市圈内农民工宅基地退出补偿意愿进行了实地调査。

从总体上来看，宅基地退出中农民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已经受到学界的关注，然而，关于农民对宅基

地退出补偿方式偏好的分析仍然比较少见，而且，对于农民宅基地退出补偿偏好影响因素的探讨颇为笼统。

当前农村地区，在诸多因素合力影响和推动下，“出现了大规模、高速的社会阶层分化，农民不再是一个

髙度同质的群体，均质同构的社会结构被打破，农民从静态的、固定的传统身份逐渐向流动的、多元的现

代身份转化，农村社会的异质性不断增强。”[5]这种分化和异质性特征使得对于不同农民家庭而言宅基地

所承载的功能及其强度互有差异，因此，单一或固化的补偿方式难以满足异质性农民的多样化需求。鉴于

此，本文从农民意愿角度出发，考察其对于各种补偿方式的选择偏好，并对这种偏好与农民的异质性特征

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以此探讨影响农民选择偏好的主要因素。

2.研究方法

为深入了解该研究所涉及的问题，以重庆大足区和涪陵区为例进行研究探讨，因为重庆市早在 2007年

就被确定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改革配套试验区，在重庆范围内按照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的思路积极推进

农村土地流转政策探索；2008年，重庆市政府常务会议通过《重庆市农村土地交易所管理暂行办法》，开

始推行“地票交易”制度，为农村宅基地通过复垦方式予以退出提供了良好的政策通道。在此基础上，大

足区于 2015年被确立为国家级土地流转 33个试点县之一，拟暂时调整实施土地管理法等关于集体建设用

地使用权不得出让等规定，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人市，同时提高被征地农民分享土地增值收益的

比例，对宅基地实行自愿有偿的退出、转让机制，因而具有较好的政策基础；涪陵区是“地票制度”运行

良好的区域之一。因此，二者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本次调查于 2017年 10月至 11月之间进行。考虑到宅基地的集体资源属性以及成员福利性特征，本研

究受访对象均为家中有宅基地的农民。在具体调研中，由课题组成员与当地联络人员（对农民的调查访谈

有时候会遇到阅读和语言沟通障碍，因此，在调查中由当地联络员陪同前往）共同前往调研地点发放问卷。



为增强调查资料和数据的可用性与说服力，还对部分对象进行了进一步访谈。本次调查采用简单抽样的方

法，在两个区县各抽取 3〜4个村庄，总共发放问卷 260份，最后回收问卷 259份，获得有效问卷 235份，

问卷有效率 90.38%。针对调查所得数据，通过描述性统计对被调査农民的基本情况、农民对各种补偿方式

的偏好及其差异性特征进行统计；使用 IBMSPSSStatistics22.0 软件对农民的宅基地退出意愿作二元

logistic回归，探讨农民的异质化特征是否对其退出意愿产生显著影响；运用最优尺度回归分析农民的异

质化特征对其补偿偏好的影响。

3.主要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因变量：将农民是否愿意退出宅基地定义为分类型因变量 Y1“宅基地退出意愿”；在现有的宅基地退

出实践中，主要有四种补偿方式：货币补偿、住房安置、补交社保、就业安置，因此，本研究将农民“退

出宅基地的补偿偏好”作为因变量 Y2。需要说明的是，变量 Y1对变量 Y2的研究并无约束关系，因为即使

在当前情况下不考虑退出的农民，他们对宅基地退出补偿方式也有相应的偏好，而且，在某些情况改变后

比如宅基地退出补偿方式调整或补偿标准提升后也有可能选择退出，因此，在本研究中并不因受访者当时

不愿意退出宅基地而剔除其对于补偿意愿偏好的数据。

自变量：以农民的异质化情况作为自变量。当前时期，“职业分化与经济收入分化是农户分化的重要

体现”，
[6]
职业从直观上将农民区分为不同的群体，而“谈到农民这一概念，人们想到的不仅是一种职业，

而且也是一种社会等级、社会身份或准身份、一种生存状态、社会组织方式、一种文化模式乃至心理结构

等。” [7]这种身份状态和文化模式在农村地区因受教育程度而异，且往往受到家庭成员中具有最髙文化水

平之人的影响。经济收入的分化很大程度上源自家庭收入来源的差异，并且隐含着居住区位及宅基地使用

情况的不同，因此，本文从受访者职业、家人最髙受教育程度、家庭收入来源、居住区位因素、宅基地（房

宅）使用情况五个维度来衡量农民的异质化情况。

表 1农民特征变量的定义及其描述性统计（N=235）

变量 赋值

因

变

量

Y1退出意愿 不愿意愿意=1

Y2补偿偏好
货币补偿=1，住房安置=2,补交社保=3,就

业安置=4

自

变

量

XI家人受教育

程度

未上过学=1，小学=2，初中=3，髙中=4，

大专=5,大学本科及以上=6

X2受访者职业

传统农民=1，现代职业农民=2，个体户=3，

进城务工人员=4,乡村干部=5,教科文卫医

工作者=6,无业=7

X3家庭收入来

源

完全依靠农业=1，农业为主附带非农=2，农

业和非农对半=3,非农为主附带农业=4,完

全依靠非农=5

X4居住区位因

素

农村=1，镇上=2,城郊=3,县及以上城市

=4

X5宅基地使用

情况

基本没人住=1，偶尔回来住=2,多数时间有

人住=3，全年都有人住=4



控

制

变

量

X6受访者年龄 数值型变量

X7家庭人口数 数值型变量

X8赡养老人数 数值型变量

X9子女情况 无儿女=1，有儿子或女儿=2,有儿有女=3

X10生活满意

度

很不满意=1，不太满意=2,一般化=3,比

较满意=
4，很满意=5

XII居住区位

意愿

农村=1，镇上=2，城郊=3，县及以上城市

=4

X12有无退出

先例
有=1，没有

X13政策宣传

影响

非常大=
1，比较大=2，一般化=3，不太大

=4，没啥影响=5

控制变量：在以往研究中，有不少学者将受访者个人特征及家庭因素也作为自变量进行分析，年龄、

性别、受教育情况等因素对于农民宅基地退出受偿意愿具有显著影响然而，笔者认为，这些因素即使对农

民的宅基地退出意愿及其受偿偏好具有显著影响，但在退出实践中也无法从根本上获得改变，因而探究的

实际意义有限，所以本研究将受访者年龄、家庭人数、需要赡养的老人数、拥有的子女情况等个体特征和

家庭结构因素加以控制。此外，将受访者的生活满意度、居住区位意愿、有无退出的先例（是否有认识的

人退出）、政策宣传的影响等也作为控制变量加以分析。各变量定义及其统计值详见表 1。

三、实证分析

1.异质化特征对农民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

以农民的异质性特征作为自变量、宅基地退出意愿作为因变量进行二元 logistic回归，结果如表 2所

示：模型（1）—（6）的 Hosmer和 Lemeshow检验的 P值都大于 0.5,模型具有较好的拟合度；从建模数据

总的回判正确率来看，模型较为稳定，具有较好的预测效果。

表 2异质化特征与农民宅基地退出意愿的模型回归结果（N=235）

变量 (1) (2) (3) ⑷ (5) ⑹

XI家人受教育程度 -0.002 0.016

X2受访者职业 0.028 -0.097

X3家庭收人来源 0.193** 0.283"

X4居住区位因素 -0.016 -0.357*

X5宅基地使用情况 -0.255" -0.298"

X6受访者年龄 0.026" 0.027" 0.030" 0.025* 0.033" 0.025*

X7家庭人口数 -0.032 -0.028 -0.023 -0.032 -0.002 0.000

X8赡养老人数 0.083 0.075 0.041 0.084 0.099 0.088

X9子女情况 0.197 0.177 0.078 0.203 0.249 0.308



X10生活满意度 -0.532… -0.539… -0.613… -0.526… -0.531… -0.480…

XII居住区位意愿 -0.030 -0.031 -0.020 —0.030 0.004 0.028

X12有无退出先例 -0.280 —0.299 -0.360 -0.280 -0.355 -0.388

X13政策宣传影响 0.260* 0.247* 0.227 0.261* 0.292** 0.327“

Hosmer和 Lemeshow检验的 P

值
0.778 0.568 0.890 0.501 0.879 0.596

建模数据总的回判正确率 69.4% 68.5% 68.1% 69.4% 67.7% 65.5%

注：*、**,***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下显著。

第（1）一（5）列中分别列示家人所受最髙教育程度、受访者职业、家庭收人来源、居住区位因素和

宅基地（房宅）使用情况对于农民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家人所受最高教育程度、受访者职

业和居住区位因素对于农民的宅基地退出意愿影响不显著；家庭收入来源（在 5%的统计水平下显著为正）

和宅基地（房宅）使用情况（在 5%的水平下显著为负）对于农民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显著。第（6）列

同时引入体现农民异质化特征的五个指标，除家人所受最髙教育程度和受访者职业以外,家庭收入来源、居

住区位因素和宅基地使用情况的系数符号均未变化，表明这三个因素对于农民宅基地退出意愿的作用方向

未发生变化；而且，居住区位因素对于退出意愿的影响从不显著变为显著；从系数大小来看，三者对于宅

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程度增强。

具体可以理解为：第一，在家庭收入来源异质■化背景下，越是依赖农业收入越不愿意退出宅基地，I

反之，非农化程度越髙越愿意退出。这是因为，在 I 城镇务工“获得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不稳定性和|

由此带来的风险，使得农民各阶层将土地资源视为'自己抵抗风险的最后保障”/93与之相应，宅基地因建于

之上的房屋的居住属性和居住者的生产活动而获得支持生产的功能，而退出宅基地则可能使其脱离与土地

的联系。对于依赖农业生产的家庭而言，一旦退出就很可能因远离土地而失去生活来源，再加上这类人群

普遍年龄偏大、文化程度偏低，再就业也有一定困难，所以退出意愿较低；对于非农化程度较髙的家庭而

言，其与土地的联系更多是一种精神上的寄托和心理上的保障，这些因素在特定时候比如在教育、买房、

生意等方面需要大笔现钱时往往让位于宅基地的资本化功能。第二，在居住区位异质化情况下，宅基地所

处位置越接近城区的农民越不愿意退出，因为他们在交通、生活、教育等方面已与城市居民相差无几，所

以没有退出宅基地并进城居住的必要；而且，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其具有更多的征地拆迁机会，与之相伴随

的是可观的征收补偿，因此，持有此类宅基地的人往往抱着一种等待时机甚至奇货可居的心态。第三，在

宅基地（房宅）使用异质化背景下，使用频繁越高、对宅基地居住功能的依赖越强，因而越不愿意退出，

反之，越是闲置就越倾向于退出。而且，农村是典型的熟人社会，长期形成的社交圈子、生活习惯等因素

使那些常年生活在农村的人持有较强的保留意愿。

此外，从（1）一（6）列的回归结果来看，本文所列控制变量中，受访者年龄、生活满意度、政策宣

传对于农民的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较为显著，其中受访者年龄和政策宣传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受访者

年龄越大、政策宣传越到位，农民退出农村宅基地的意愿越强烈。进一步的访谈结果表明，一方面，城市

化发展使得越来越多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在其中，有相当大一部分人处于打工或兼业状态，只有支付髙

昂的房款以及教育等费用才能融人城市，因此，以宅基地换取相应的补偿能够抵消部分城市化成本；另一

方面，农村空巢化现象严重，尤其偏远地区日渐凋敝，越来越多人搬至更为便利的地方如镇上居住，也有

的人想要去到城里与儿女们同住，因此，通过退出宅基地获取相应的补偿，既能减少其对于老宅的牵挂，

还能为将来养老打下基础。生活满意度对农民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始终在 1%的水平下显著为负，这意味

着对现有生活越不满意就越想要改变现状，因此退出宅基地的意愿越强。其他控制变量对于农民的宅基地

退出意愿在本研究中不存在显著影响。



2.异质化特征对农民宅基地退出补偿偏好的影响

（1）农民宅基地退出补偿偏好。对农民总体补偿偏好的统计结果表明，在受访农民中：将“住房安置”

作为首选的农民数量最多，占到受访对象的 34.9%；其次是“补交社保”，占比为 31.5%;再就是“货币补

偿”，占比为 28.5%;最后是“就业安置”，仅占受访人群的 5.1%。这意味着，总体而言，在四种常见的宅

基地退出补偿方式中，农民的选择偏好按照优先序位依次为住房安置＞补交社保＞货币补偿＞就业安置；

而且，住房安置、补交社保和货币补偿三者的占比差异相对较小。从调査走访情况来看，农民对“住房安

置”最为青睐，主要因为：一方面，对于有的家庭来说，退出宅基地就意味着要拆除建于之上的住房，在

收入有限且家庭人口数量较多的情况下，如果在农村无其它住房或家庭成员中有需要重新建房，或者此前

未在城镇购置房产但有此需要的，则住房安置成为首要选择；另一方面，受房价影响，在受访者看来，房

产相对于另外三种补偿来说保值增值的空间更大，即使存在价格波动和获利的不确定性，至少可以留着自

住或出租。对“补交社保”的青睐与受访群体的年龄有关，此次调査的受访者以中老年居多，年龄均值为

52.28 岁，而且，整个家庭中老年人比重较大，生产能力相对低下，他们在职业上以务农为主（占所有受

访者的 48.9%）,如果算上无业者（这些人往往承担着照顾年幼孙辈及接送他们上学的任务），总量超过了

60%。对于这些人而言，养老问题十分紧迫，如果没有长期而稳妥的保障，未来生活十分堪忧。相比较而言，

虽然“货币补偿”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退出者尤其那些急需用钱的家庭生活和养老等问题，但往往面临

如何合理规划使用、资产保值以及长远保障等问题，因此，“货币补偿”被放在较为次之的位置。

在四种主要的补偿方式中，受访者对“就业安置”的选择倾向最低，这主要源于：一方面，当前阶段

留守农村的以中老年居多，这类人群不仅年龄偏大，文化程度也普遍偏低，再就业存在一定困难;另一方面，

即使提供“就业安置”，也大多是小区保安、街道环卫工、道路养护员、绿化工等技术含量低且收益有限

的工作，这些工作对于青壮年而言不具有吸引力，对于老年人而言则面临着此类“就业安置”与照看下一

代的家庭责任之间的取舍；再者，从访谈情况来看，在宅基地退出中实际提供的就业岗位数量非常有限，

从而使受访者将其视为“僧多粥少”的小概率事件，因而较少考虑这种补偿方案。

（2）农民宅基地退出补偿偏好差异。农民对于宅基地退出的补偿偏好除了上述总体性特征之外，还存

在因农民的异质性特征导致的偏好差异化倾向，如图 1 所示，在总体上，受访者对于住房安置、补交社保

和货币补偿这三种方式的偏好程度相差较小，但选择就业安置的意向比较低。针对三种颇受青睐的补偿方

式，从图 1可以发现，偏好这些补偿方式的农民的主要特征基本一致——家人所受最髙教育程度上大多在

初中及以上；在职业上以传统农民为主;在家庭收入来源上以农业和非农收入为主，且呈现非农化趋势;在

居住区位上主要是居住在农村;从宅基地使用情况来看，以基本无人居住和全年有人住的情况为主，且闲置

趋势日渐显著。这与受访群体在受教育程度、职业、收入来源、居住区位以及宅基地使用情况五个维度上

的差异性占比基本一致。

具体到每一个维度，农民的选择偏好既有基本一致之处，也有显著差异之时：在“家人受教育程度”

和“居住区位因素”不同的情形下，受访者在上述三种颇受青睐的补偿方式之间的选择偏好没有显著差异。

而在“职业”、“收入来源”、“宅基地使用情况”不同时，受访者对三种主要补偿方式的选择偏好则存

在显著差异，这是因为，对于传统农民和进城务工者来说，他们更倾向于住房安置和补缴社保，但现代职

业农民和个体工商户更乐意接受货币补偿；对于完全依赖农业的受访家庭而言，更倾向于补交社保；其次

是住房安置，而农业和非农收人对半的则更愿意接受货币补偿，完全依靠非农收入的则最偏好住房安置;

从宅基地使用情况来看，基本没人住的往往优先选择货币补偿，随着使用频率的增加，对社保以及住房安

置的偏好程度也随之增强。



图 1农民宅基地退出的差异化补偿偏好

（3）异质化特征对农民补偿偏好的影响。

结果表明，不同类型农民对于宅基地补偿的偏好影响。前述存在一定差异。为了解这种差异化偏好的

生成机理，将农民的异质化特征与农民的宅基地退出补偿偏好（Y5）作最优尺度回归。从回归结果来看，

除了模型⑴之外，其它模型的 R2和调整 R2尚可；从 F检验的 P值来看，模型（1）-（6）都具有显著意义。

如表 3所列，（1）一（5）展示的分别是家人受教育程度、受访者职业、家庭收入来源、居住区位因

素、宅基地（房宅）使用情况等因素对农民补偿偏好的影响，结果表明，家人受教育程度和居住区位对农

民补偿偏好的影响不显著，而受访者职业、家庭收入来源和宅基地（房宅）使用情况对于农民的宅基地退

出补偿偏好的影响通过了 1%的显著性检验，其中，受访者职业和家庭收入来源对于农民选择偏好具有反向

作用，而宅基地使用情况则具有正向作用。（6）所示的是体现农民异质化特征的五个变量全部纳入模型后

对农民宅基地退出补偿偏好的综合影响，结果表明，除了居住区位因素之外，其它变量作用于农民补偿方

式偏好的方向未发生变化，但受访者职业和家庭收入来源的影响不再显著，只有宅基地（房宅）使用情况

仍在 5%的水平下显著正向影响农民的补偿偏好，这意味着越是常年生活在农村、依赖宅基地建房居住的农

民越倾向于接受“补交社保”或“就业安置”，而那些长期在外、农村房宅常年空置的受访者则更倾向于

接受“货币补偿”或“住房安置”。理由如上，在当前阶段，留守农村的大多是中老年人，对于他们而言，

养老问题比较突出，如果能通过退出宅基地换取较髙的社保或是通过安置就业获得较为稳定的收入来源，

于他们而言不失为一种比较稳妥的选择；对于那些常年外出务工的人而言，如果能以闲置房宅换取位置优

越的住房或是一笔可观的现金收入，则有利于改善他们的生活现状或使其获得城市化的必要成本。

表 3农民宅基地补偿偏好的影响因素（N=235）

(1) ⑵ (3) ⑷ (5) (6)

XI家人受教育程度 -0.121 -0.123

X2受访者职业 -0.277*** -0.140

X3家庭收入来源 -0.247*** -0.175

X4居住区位因素 -0.120 0.181

X5宅基地使用情况 0.247… 0.240**

X6受访者年龄 -0.019 -0.112 -0.065 -0.092 -0.084 0.037

X7家庭人口数 -0.315… -0.358… -0.331… -0.337… -0.356… -0.352…

X8赡养老人数 0.103 0.119 0.129 0.105 0.118 0.145



X9子女情况 0.084 0.048 0.084 0.051 0.036 0.078

X10生活满意程度 -0.034 -0.046 0.119 0.108 0.095 0.097

XII居住区位意愿 -0.138 -0.156* -0.157* -0.148 -0.164* -0.163*

X12有无退出先例 0.166 0.154 0.170* 0.161 0.188" 0.196**

X13政策宣传影响 -0.154 -0.097 -0.164 -0.135 -0.112 -0.138

R2 0.170 0.214 0.219 0.176 0.217 0.276

调整 R2
0.098 0.146 0.140 0.104 0.149 0.168

F检验 2.349… 3.124… 2.756*** 2.453*** 3.179*** 2.560***

注 r*、**、***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下显著。

此外，从上表所列回归结果来看，在控制变量中，家庭人口数在各个模型中对于农民补偿偏好的影响

均在 1%的水平下显著为负，即家庭人口数越多，受访者越倾向于选择“货币补偿”、“住房安置”，家庭

人口数越少则越倾向于选择“补交社保”、“就业安置”。当家庭人数较多时，成员结构必然趋于多样化，

对教育或医疗等方面的多元需求随之增强，而且，农村房宅也往往难以满足家庭成员的差异化需求。基于

前者，农民倾向于选择以宅基地来换取“货币补偿”以便用于家庭成员在教育或医疗等方面的大额支出，

基于后者，则比较倾向于选择“住房安置”。与之相反，人口较少、成员相对简单的家庭在短期大额支出

和住房上的需求偏弱，因此往往选择“补交社保”为家庭成员养老提供一份相对稳妥的保障，或选择“就

业安置”以获取一份较为长久的生计来源。此外，居住区位意愿(系数为负)和有无退出先例(系数为正)在

部分情况下也对农民的选择偏好产生显著影响，其他控制变量对于农民宅基地退出的补偿偏好在本研究中

不存在显著影响。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探讨了农民的异质化特征对于农民是否愿意退出宅基地以及具体补偿偏好的影响。不足之处在于，

此次调査访谈是对前期研究的补充，因而在样本选择与样本量等方面有待进一步完善，因此，现有数据基

础上的结果不一定与其他地区尤其省外其它区域吻合。不过，笔者认为，农民身份的现代转型和农村异质

化趋势显著，这对于宅基地的合理利用必然产生重要影响，而在其中，有些因素比如农民的个体特征和家

庭结构等虽然可能对农民的意愿及其行为产生影响，但在实践中无法针对每个个体单独设计一套机制以满

足其差异化的需求，因此探究的实际意义有限。因此，本文试图从中挑选一些易于区分的、可控的和便于

操作的要素，以此来探讨基于农民意愿和偏好的宅基地退出补偿机制。

现有调査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在政策实践中，需要基于农民的具体情况及其意愿偏好，针对性地

构建宅基地退出补偿机制，具体而言：一是做好宅基地退出政策实施前的调研工作，充分了解当地农民家

庭具体情况包括家庭收入来源、居住区位、宅基地(房宅)使用情况、职业类型、家庭人口数、居住区位意

愿、周围村落的宅基地退出及补偿情况等基本信息。二是在宅基地退出补偿方案设计中，着重考虑“住房

安置”+“补交社保”+“货币补偿”为主的组合型方式，辅之以“就业安置”，切实解决好农民退出宅基

地后的生活需求和发展需要。三是针对农民的异质化特征，以宅基地(房宅)使用情况为主要依据，以职业

和收入来源为辅助标准，并酌情考虑农民的家庭构成、居住区位意愿和周边村落的宅基地退出补偿情况等

因素，以此为基础设计精准化、组合型的补偿方案，在提髙宅基地退出政策效益的同时，确保退出者居者

有其屋、生计有来源、养老有保障。

①笔者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的数据整理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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